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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镇坪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
办法》的政策解读

《镇坪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

同意并予以印发，现对《办法》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发文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

中央和省、市有关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新政策和新要

求，解决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绩效、监管职责等方面的问题，

结合我县实际，特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发文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 号）；

2.《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陕发〔2021〕5 号）；

3.《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

见》（国发〔2017〕54 号）；

4.财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

5.陕西省财政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过渡期脱贫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农〔2021〕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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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总则、整合资金范围、资金使用方向、整合资

金使用管理、整合资金项目管理、监督管理、绩效管理、责任追

究、附则九个方面。

一是本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原则。

坚持“统筹财力，应整尽整，按需整合，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

用”的原则，充分发挥好整合平台作用，建立“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乡村振兴投入新格局。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整合资金的使用范围。明确整合资金可用

于农业生产、畜牧生产、水利发展、林业改革发展、农田建设、

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农业减灾防灾、乡村旅游等农业生产发展

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优先支持脱贫村产业发展，壮大本地优势

特色产业（含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整合资金的使用管理职责。县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乡村振兴局牵头，县发改局、县财政局配

合，负责编写年度整合方案；县乡村振兴局、县发改局联合下达

整合资金项目计划，按照相关项目管理规定组织实施；县财政局

负责下达整合资金预算；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

按程序审批支付工程款，通过“财政云”系统线上拨付，纳入国

库集中支付统一管理，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报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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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进一步明确了整合资金的项目管理。县乡村振兴局牵

头，严格按照“村申报，镇初审，行业部门审核，县审定”的程

序，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库建

设。项目发包继续执行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等 4 部门印发的

（陕扶办发〔2019〕10 号）文件规定。明确从从县级配套财政

衔接资金中安排项目管理费，不得从中省资金中支付项目管理费

用。整合方案中已经备案的项目不得随意调整，执行中确因特殊

原因需要进行项目调整的，严格按照程序审批备案。

五是进一步明确了整合资金的监管责任。按照“谁管项目、

谁用资金、谁负主责”和“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

责任跟着资金走”的原则，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建立全

过程、全方位、公开透明、网格化的整合资金监管机制。县级主

管部门、镇政府负监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

用管理全程公开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具体监管机构包括财

政、审计、乡村振兴、发改等县级职能部门和镇政府。

六是进一步明确了整合资金的责任追究。本次修改增加了责

任追究部分，对违法违规使用整合资金的行为进行明确，对违反

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对相关单位和个人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外，追回、扣回违法违规资金，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移交纪

委监委处理。


